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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本公司、

上市公司、中粮地产 
指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股

股东、中粮集团 
指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

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指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之行为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中粮地产投资 指 中粮地产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烟台中粮博瑞 指 烟台中粮博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报告中如有部分合计数与各数值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是由于数字四

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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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优化公司资本结构，继续做大做强公司主营业务，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如下： 

一、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11,788.23 万元（含 311,788.23 万元），募集资金将

不用于普通商品住宅业态的开发建设，仅用于两个收购类募投项目以及深圳中粮祥云国

际（一期）、中粮紫云项目、中粮云景国际项目三个建设类募投项目中除普通商品住宅

业态外的安居房、保障房、写字楼、配套公寓、商业等业态的开发建设，不用于参与土

地公开市场招拍挂获取国有土地使用权或收购土地项目股权支出。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

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万元） 

1 收购中粮地产投资 49%股权 107,219.76 107,219.76 

2 收购烟台中粮博瑞 100%股权 39,951.51 39,951.51 

3 深圳中粮祥云国际项目（一期） 302,402.27 80,000.00 

4 中粮紫云项目 390,398.09 54,616.96 

5 中粮云景国际项目 654,745.31 30,000.00 

 合计 1,494,716.94 311,788.23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市场情况及自身实际以自筹资金择机先行投

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能满足相应项目的资金

需要，公司董事会将利用自筹资金解决不足部分，并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

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金额及具体方式等事项进行适当调整。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收购中粮地产投资 49%股权 

1、项目基本情况 

本公司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中不超过 107,219.76 万元的资金用于收购中

粮地产投资 49%股权。收购的实施主体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粮地产（北京）有限公司。

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对中粮地产投资的持股比例将上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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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中粮地产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政 

注册资本：8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 A 区天柱路 28 号蓝天大厦 4 层南侧 

成立日期：2008 年 7 月 25 日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设计、咨询；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

房地产信息咨询（中介服务除外）；物业管理；酒店管理；酒店管理咨询；信息咨询（中

介服务除外）；技术服务；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资产管理；销售金属材料（不含电

石、铁合金）、建筑材料（不含砂石及砂石制品）、服装、鞋帽、日用品、化妆品、鲜花；

经济贸易咨询；票务代理（不含机票、铁路票务）；健身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广告；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棋牌室）；承办展览展示；打字、复印；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以上两项不含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审批的项目）、代理进出口；出租

商业用房（限顺义区后沙峪镇吉祥庄 C03、C06 地块）。 

（2）主要业务 

中粮地产投资是由中粮地产（北京）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7 月 25 日在北京投资成立

的有限责任公司，截至本可行性分析报告出具日，中粮地产（北京）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为 51%，中粮集团持股比例为 49%。公司主要经营房地产项目的投资开发与建设经营，

目前在建的项目为北京祥云国际项目（原名“祥云东方苑”）。 

北京祥云国际项目位于顺义区后沙峪镇吉祥庄村，东至裕庆路、西至裕丰路西侧红

线、南至安详大街中心、北至安庆大街中心，地处“国门商务区”、“北京中国国际展览

中心新馆”及“中央别墅区”三区核心，周边有机场高速、京承高速、京顺路、机场快轨

及地铁 15 号线，交通发达。 

北京祥云国际项目为含住宅、公寓及商业配套设施的综合性房地产开发项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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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用地面积约 29 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约 52.1 万平方米，项目北侧为低密度住宅

及 17 栋小高层住宅，南侧为商业配套区域，分为商业住宅部分及写字楼。商业配套设

施有影院、超市、餐饮、咖啡厅、儿童乐园及国际时尚大牌名店，项目周边有多家国际

学校、医院等配套设施。 

目前项目尚在建设，预计于 2017 年四季度竣工。 

（3）建设资格文件取得情况 

立项 京发改[2011]1181 号，京发改[2011]1327 号，京发改[2011]1074 号 

土地出让合同 京地出合字（2008）第 0387 号，京地出合字（2008）第 0388 号，

京地出合字（2008）第 0389 号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京顺国用 2009 出第 00041 号，京顺国用 2012 出第 00109 号，京

顺国用 2012 出第 00157 号 

环评批复 京环审[2008]1005 号，京环审[2011]94 号 

用地规划许可证 编号 2008 规（顺）地字 0048 号，编号 2008 规（顺）地字 0049

号，编号 2008 规（顺）地字 0050 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009 规（顺）建字 0091 号，2009 规（顺）建字 0092 号，2009

规（顺）建字 0112 号，2009 规（顺）建字 0113 号，2010 规（顺）

建字 0078 号，2010 规（顺）建字 0164 号，2010 规(顺)建字 0167

号，2011 规（顺）建字 0021 号，2011 规（顺）建字 0043 号，2011

规（顺）建字 0093 号，2011 规（顺）建字 0114 号，2011 规（顺）

建字 0115 号，2011 规（顺）建字 0160 号，2011 规（顺）建字 0161

号，2011 规（顺）建字 0168 号，2013 规（顺）建字 0009 号，2013

规（顺）建字 0010 号，2013 规(顺)建字 0056 号，2013 规（顺）

建字 0129 号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编号[2009]施建字 1203 号，编号[2010]施建字 1293 号，编号[2010]

施建字 0336 号，编号[2010]施建字 1170号，编号[2010]施建字 1673

号，编号[2011]施建字 0240 号，编号[2011]施建字 0783 号，编号

[2011]施建字 0784 号，编号[2011]施建字 1042 号，编号[2011]施

建字 1375 号，编号[2012]施建字 0181 号，编号[2013]施建字 0279

号，编号[2013]施建字 068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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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权及控制关系 

①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截至本可行性分析报告出具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粮地产（北京）有限公司以及

中粮集团分别持有中粮地产投资 51%和 49%的股权。 

②原高管人员的安排 

本次收购完成后，中粮地产投资高管人员结构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发生重大变

动。 

（5）财务情况 

最近一年及一期，中粮地产投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344,453.66  396,441.16 

总负债  187,057.40  248,982.06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57,396.25 147,459.11 

项目 
2016 年 1-6 月（未经审计） 2015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77,248.00  182,134.67 

营业利润 13,431.07  24,588.27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9,937.15  18,454.9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19,454.41  -15,977.12 

投资活动现金流净额  -60.78  -166.28 

筹资活动现金流净额  -6,276.19  14,388.5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5,791.38  -1,754.84 

2015 年度，中粮地产投资业绩良好，营业收入为 182,134.67 万元，实现归属母公

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18,454.96 万元。2016 年 1-6 月，中粮地产投资营业收入为 77,2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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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9,937.153 万元。 

（6）主要资产权属情况、负债情况、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中粮地产投资资产总额为 344,453.66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187,399.16 万元，非流动资产 157,054.49 万元，非流动资产占比为 45.60%。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中粮地产投资负债总额为 187,057.40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123,128.84 万

元，非流动负债 63,928.56 万元，非流动负债占比 34.18%。公司主要资产的权属无争议。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中粮地产投资无对外担保等情形。 

3、交易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的《中粮地产（北京）有限公司拟收购中粮地产投资（北京）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

告》（中企华评报字（2016）第 1030-01 号，国务院国资委授权机构评估备案通过稿），

中粮地产投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中主要资

产为房地产类存货和投资性房地产。 

收益法是对企业未来的房地产项目开发、销售及租赁收入及相应的开发成本、各项

费用、税金支出等合理预测的基础上，通过未来净现金流入折现加总得出评估结论。考

虑到目前北京市商业房地产租售比例失衡和未来年度收益预测不确定等因素的影响，收

益法结果的适用性相对较低。 

资产基础法主要采用的是假设开发法中的动态现金流折现法原理，预测开发项目按

评估基准日的房产市场价格、销售进度、开发进度安排，测算未来各年房产销售现金流

入和后续开发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税金（销售税费、土地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

的现金流出，得出每年的净现金流量，采用适当的折现率将各期净现金流折现并加总而

得到的值，较好地反映了目前企业的资产价值。 

综合考虑，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作为最终评估结果。中粮地产投资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 218,815.84 万元，中粮地产投资 49%股权评估价值为

107,219.76 万元。 

中粮地产投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按照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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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基准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238,609.15 288,984.51 50,375.36 21.11 

非流动资产 2 157,832.02 178,813.39 20,981.37 13.29 

长期股权投资 3 - - - 
 

投资性房地产 4 146,003.69 176,720.41 30,716.72 21.04 

固定资产 5 393.76 625.76 232.00 58.92 

在建工程 6 - - - 
 

油气资产 7 - - - 
 

无形资产 8 460.28 478.98 18.70 4.06 

其中：土地使用权 9 - - - 
 

其他资产 10 10,974.29 988.24 -9,986.05 -90.99 

资产总计 11 396,441.17 467,797.90 71,356.73 18.00 

流动负债 12 180,427.48 180,427.48 - - 

非流动负债 13 68,554.58 68,554.58 - - 

负债总计 14 248,982.06 248,982.06 - - 

净资产 15 147,459.11 218,815.84 71,356.73 48.39 

上表所示，中粮地产投资总资产评估增值 71,356.73 万元，增值率为 18.00%；净资

产评估增值 71,356.73 万元，增值率为 48.39%。 

根据资产评估结果，中粮地产投资 49%股权评估价值为 107,219.76 万元。 

公司与中粮集团协商确定收购对价为标的股权所对应的经国务院国资委或其授权

机构备案的评估值。国务院国资委授权机构已对评估结果进行备案并出具了《国有资产

评估项目备案表》。 

4、本次收购对本公司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 

通过本次收购，将有效加强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整

合内部资源，进一步提升本公司对于核心控股子公司的控制力，提升可持续竞争能力；

二是中粮地产投资具有良好的经营业绩，本次收购有助于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以及盈

利能力，做大做强本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 

5、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摘要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粮地产（北京）有限公司与中粮集团已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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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协议》，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1）合同主体及签订时间 

转让方：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中粮地产（北京）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16 年 3 月 4 日 

（2）转让标的 

本次转让标的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合法持有的中粮地产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49%

的股权。 

（3）转让价格、支付方式及期限 

①双方同意收购对价为标的股权所对应的经国务院国资委或其授权机构备案的

评估值1。 

②受让方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收购对价的

100%。转让方应在收到上述款项后 30 日内配合受让方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 

（4）期间损益归属 

①过渡期内，标的股权对应的损失和收益由受让方承担和享有； 

②过渡期内，如中粮地产投资拟进行利润分配，标的股权对应的分配利润归受让

方所有，转让方应在收到利润分配款项后全额支付给受让方。 

（5）债权债务的处理和人员安置 

①本次交易为收购中粮地产投资的股权，不涉及其他债权债务的处理，原由中粮

地产投资承担的债权债务在交割日后仍然由中粮地产投资享有和承担； 

②本次交易为收购中粮地产投资的股权，因而亦不涉及职工安置问题。 

（6）违约责任 

                                                             
1国务院国资委授权机构已对评估结果进行备案并出具了《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标的股权经备案的评估值为

107,219.7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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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自觉履行本协议； 

②任何一方对因其违反本协议或其项下任何声明或保证而使对方承担或遭受的

任何损失、索赔及费用，应向对方进行足额赔偿。 

（7）协议的生效和终止 

本协议应在下述条件满足后生效： 

①本协议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公章； 

②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依法批准本次交易； 

③国务院国资委或其授权机构对《中粮地产（北京）有限公司拟收购中粮地产

投资（北京）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6）第 1030-01 号）进

行备案并批准本次交易； 

④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中国证监会等证券监管部门核准且募集资金到位。 

本协议因下列原因而终止或解除： 

①因不可抗力致使本协议不可履行，经双方书面确认后本协议终止； 

②双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 

③本协议的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致使对方不能实现协议目的，对方有权解除本

协议。 

（二）收购烟台中粮博瑞 100%股权 

1、项目基本情况 

本公司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中不超过 39,951.51 万元的资金用于收购烟台

中粮博瑞 100%股权，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对烟台中粮博瑞的持股比例将上升为 100%。 

2、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烟台中粮博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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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周政 

注册资本：4,000 万美元 

注册地址：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滨路 30-2 号 

成立日期：2014 年 07 月 07 日 

经营范围：在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昆仑山路以东，车家村以西，秦淮河路以南，扬

子江路以北的范围内从事商服、普通住宅的开发、销售、停车服务、物业管理。（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业务 

烟台中粮博瑞为裕传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7 日注册成立，主要

负责烟台中粮朗云项目的开发建设和销售。 

烟台中粮朗云项目位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昆仑山路以东、车家村以西、秦淮河路

以南、扬子江路以北，规划用地面积约 5.8 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约 16 万平方米，

项目包含住宅、商业、物业及配套用房。 

该项目地段优渥、周边配套完善。步行 5 分钟可达隆惠市场、欧尚超市，驱车 5

分钟可达德胜路、衡山路、福海路商圈，驱车 8 分钟可达滨海休闲带。项目周边教育资

源丰富。项目主推 70-100m
2 中小户型精品住宅，定位于首次购房的刚性需求，市场前

景良好。 

目前该项目已竣工。 

（3）建设资格文件取得情况 

立项 烟开发改经信[2014]91 号 

土地出让合同 烟台-01-2014-0150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烟国用 2015 第 5004 号 

环评批复 烟开城[2014]43 号 

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 37-060120140008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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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370601201500010 号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烟开建施（2015）046，烟开建施（2015）047，烟开建施（2015）

048 

（4）股权及控制关系 

①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截至本可行性分析报告出具日，中粮集团全资子公司裕传有限公司持有烟台中粮博

瑞 100%的股权。 

②原高管人员的安排 

本次收购完成后，烟台中粮博瑞高管人员结构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发生重大变

动。 

（5）财务情况 

最近一年及一期，烟台中粮博瑞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83,983.10 74,570.67 

总负债 62,084.21 51,511.85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1,898.89 23,058.82 

项目 

2016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15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721.77  -1,826.99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721.77  -1,384.6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8,511.23  24,811.83 

投资活动现金流净额  -102.31  -2,459.58 

筹资活动现金流净额  -    -291.8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408.91  22,0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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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中粮博瑞所开发的烟台中粮朗云项目处于建设开发阶段，项目于 2015 年 5 月

开盘，目前已竣工。 

（6）主要资产权属情况、负债情况、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烟台中粮博瑞资产总额为 83,983.10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83,936.56 万元，非流动资产 26.54 万元，非流动资产占比为 0.03%。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烟台中粮博瑞负债总额为 62,084.21 万元，均为流动负债。公司主要资产的权属

无争议。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烟台中粮博瑞无对外担保等情形。 

3、交易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的《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烟台中粮博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评估

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6）第 1030-02 号，国务院国资委授权机构评估备

案通过稿），烟台中粮博瑞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本次

评估中主要资产为房地产类存货。 

收益法同时对企业未来的房地产项目开发、销售进行合理预测，通过未来净现金流

入折现加总得出评估结论。由于收益法中折现率的确定选自房地产上市公司相关财务指

标，而采选的上市公司资本负债结构与烟台中粮博瑞差异较大，因此收益法结果的适用

性相对较低。 

资产基础法主要采用的是假设开发法中的动态现金流折现法原理，是基于评估基准

日，预测烟台中粮朗云项目的销售价格、销售进度及开发进度安排，测算未来各年房产

销售现金流入和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税金的现金流出，得出每年的净

现金流量，采用适当的折现率将各期净现金流折现并加总而得到的值，较好地反映了目

前企业的资产价值。 

综合考虑，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作为最终评估结果。烟台中粮博瑞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 39,951.51 万元，烟台中粮博瑞 100%股权评估价值为

39,951.51 万元。 

烟台中粮博瑞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按照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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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基准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74,062.24 91,421.49 17,359.25 23.44 

非流动资产 2 508.43 41.87 -466.56 -91.76 

长期股权投资 3 - - - 
 

投资性房地产 4 - - - 
 

固定资产 5 29.64 28.35 -1.29 -4.35 

在建工程 6 - - - 
 

油气资产 7 - - - 
 

无形资产 8 3.60 4.60 1.00 27.78 

其中：土地使用权 9 - - - 
 

其他资产 10 475.19 8.92 -466.27 -98.12 

资产总计 11 74,570.67 91,463.36 16,892.69 22.65 

流动负债 12 51,511.85 51,511.85 - - 

非流动负债 13 - - - 
 

负债总计 14 51,511.85 51,511.85 - - 

净资产 15 23,058.82 39,951.51 16,892.69 73.26 

上表所示，烟台中粮博瑞总资产评估增值 16,892.69 万元，增值率为 22.65%；净资

产评估增值 16,892.69 万元，增值率为 73.26%。 

根据资产评估结果，烟台中粮博瑞 100%股权评估价值为 39,951.51 万元。 

公司与裕传有限公司协商确定收购对价为标的股权所对应的经国务院国资委或其

授权机构备案的评估值。国务院国资委授权机构已对评估结果进行备案并出具了《国有

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4、本次收购对本公司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 

通过本次收购，将有效加强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帮

助公司进入烟台市场，拓展市场范围；二是烟台中粮博瑞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本次收

购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5、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摘要 

公司与裕传有限公司已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

充协议》，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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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同主体及签订时间 

转让方：裕传有限公司 

受让方：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16 年 3 月 4 日（《股权转让协议》）；2016 年 10 月 14 日（《股权转让

协议之补充协议》） 

（2）转让标的 

本次转让标的为裕传有限公司合法持有的烟台中粮博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3）转让价格、支付方式及期限 

①双方同意收购对价为标的股权所对应的经国务院国资委或其授权机构备案的

评估值2； 

②《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收购对价的支付时间及支付方式如下： 

1）2016 年 7 月 31 日前，受让方向转让方合计支付总价款的 51%；转让方应在

收到上述款项后 30 日内配合受让方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剩余转让款在 2016 年 11 月 30 日前由受让方一次性支付给出让方； 

3）前述收购对价应汇入转让方书面指定的银行账号。 

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的收购对价的支付时间及支付方式如下：  

1）2016年 12月 31日前，受让方将全部交易对价 39,951.51万元扣除代转让方

支付的税金等代付款后一次性支付至转让方指定账户； 

2）前述收购对价应汇入转让方书面指定的银行账号，转让方可委托指定的第三

方收款。 

（4）期间损益归属 

①过渡期内，烟台中粮博瑞的损失和收益由受让方承担和享有； 

                                                             
2国务院国资委授权机构已对评估结果进行备案并出具了《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标的股权经备案的评估值为

39,951.5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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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过渡期内，如烟台中粮博瑞拟进行利润分配，则出让方应当取得受让方书面同

意。分配利润归受让方所有，出让方应在收到利润分配款项后全额支付给受让方。 

（5）债权债务的处理和人员安置 

①本次交易为收购烟台中粮博瑞的股权，不涉及其他债权债务的处理，原由烟台

中粮博瑞承担的债权债务在交割日后仍然由烟台中粮博瑞享有和承担； 

②本次交易为收购烟台中粮博瑞的股权，因而亦不涉及职工安置问题。 

（6）违约责任 

①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自觉履行本协议； 

②任何一方对因其违反本协议或其项下任何声明或保证而使对方承担或遭受的

任何损失、索赔及费用，应向对方进行足额赔偿。 

（7）协议的生效和终止 

本协议应在下述条件满足后生效： 

①本协议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公章； 

②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依法批准本次交易； 

③国务院国资委或其授权机构对《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烟台中

粮博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评估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6）第 1030-02

号）进行备案并批准本次交易； 

④相关主管商务部门依法批准本次交易。 

本协议因下列原因而终止或解除： 

①因不可抗力致使本协议不可履行，经双方书面确认后本协议终止； 

②双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 

③本协议的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致使对方不能实现协议目的，对方有权解除本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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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圳中粮祥云国际项目（一期） 

1、项目情况要点 

项目名称：深圳中粮祥云国际项目（一期） 

项目总投资：302,402.27 万元 

项目预计建设周期： 2015 年 11 月-2017 年 11 月 

项目开发主体：深圳市锦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粮地产集团深圳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持股 51%，中粮地产集团深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 

规划用地面积：27,040m
2
 

规划建筑面积：207,000 m
2
 

2、项目基本情况 

深圳中粮祥云国际项目（一期）位于龙城街道爱联社区，属于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

项目，包含公寓、写字楼、商业、保障房及住宅，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用于除普通商

品住宅业态外的保障房、写字楼、配套公寓、商业等业态的开发建设。本项目规划用地

面积约 2.7 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约 20.7 万平方米。 

项目共有 3#、4#、1-2#三个地块，其中 3#地块为商业办公及商业性混合用地，主

要用于建设写字楼、商务公寓及商业；4#地块为二类住宅及商业混合用地，主要用于建

设住宅、商务公寓、商业及社区文化活动室等配套设施；1-2#地块为二类居住用地，主

要用于建设保障房及社区幼儿园。 

3、项目市场前景 

深圳中粮祥云国际项目（一期）处于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地带，公共交通发达，紧邻

公交、地铁站，周围临近大学城，教育设施完备，资源配备齐全。周边经济的快速发展

及龙岗区大面积的城市更新，将带动并提升本项目需求，从而对本项目的盈利构成保障。 

 

4、建设资格文件取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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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主体确认 《龙城爱联社区 A 区改造更新单元一期实施主体确认书》（2014 年 9 号），

深龙城更函[2015]272 号 

立项 深龙岗发改备案[2015]0061 号 

土地出让合同 深地合字[2015]2030 号，深地合字[2015]2032 号，深地合字[2015]2033 号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粤（2016）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222531 号，粤（2016）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222527 号 

环评批复 深龙环批[2015]700058 号 

用地规划许可证 深规土许 LG-2015-0086 号，深规土许 LG-2015-0087 号，深规土许

LG-2015-0088 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深规土许字 LG-2016-0043 号，深规土许字 LG-2016-0041 号，深规土许字

LG-2016-0043 号，深规土许字 LG-2016-0039 号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40030720150307102 号，440307201676301 号，440307201676302 号 

5、项目投资估算 

单位：万元 

大类项目 细分项目 总投资金额 

普通商品住

宅部分总投

资金额   

非普通商品

住宅部分总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土地成本  土地费用  90,584.37 13,804.83 76,779.54 - 

建安成本  

主体建筑工程费  62,201.40 9,255.67 52,945.73 38,994.06 

主体安装工程费  24,992.63 3,718.94 21,273.69 21,157.82 

主体装修工程费  31,826.00 4,735.76 27,090.24 19,848.12 

配套费用  配套设施费  8,204.00 1,220.77 6,983.23 - 

期间费用  

管理费用  3,567.24 543.64 3,023.60 - 

销售费用  10,667.93 1,625.77 9,042.16 - 

费用化财务费用       250.00  38.10 211.90 - 

资本化财务费用 56,293.59 8,376.58 47,917.01 - 

其他费用  

前期工程费  5,335.33 793.91 4,541.42 - 

营销设施建造费 1,254.00 191.11 1,062.89 - 

公共设施维修基

金 
2,651.19 404.03 2,247.16 - 

工程管理费 3,302.35 491.39 2,810.96 - 

不可预见费  1,272.24 189.31 1,082.93 - 

总投资额 302,402.27 45,389.80 257,012.47 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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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项目进度情况与资金筹措 

该项目已于 2015 年 11 月开工，拟投入募集资金 80,000 万元，用于除普通商品住

宅以外其他业态的开发建设，其余资金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等途径解决。 

7、项目经济评价 

项目 指标 

预计总收入（万元） 516,888.97 

总投资（万元） 302,402.27 

预计净利润（万元） 58,711.69 

销售净利率 11.36% 

投资净利率 19.42% 

项目预计实现净利润 5.87 亿元，销售净利率约 11.36%。项目各项经济指标良好，

具有可行性。 

（四）中粮紫云项目 

1、项目情况要点 

项目名称：中粮紫云项目 

项目总投资：390,398.09 万元 

项目预计建设周期：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11 月 

项目开发主体：中粮地产集团深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 

规划用地面积：26,397m
2
 

规划建筑面积：168,409m
2
 

2、项目基本情况 

中粮紫云项目位于宝安老城区新安二路以西、南一巷以北，属于拆除重建类城市更

新项目。项目规划用地面积约 2.6 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约 16.8 万平方米。建筑形式

包括超高层办公写字楼、保障房、配套设施及住宅，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用于除普通

商品住宅业态外的保障房、写字楼、配套公寓、商业等业态的开发建设。 

3、项目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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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紫云项目位于宝安老城区新安二路与公园路交汇处，毗邻深圳主中心之一的前

海中心区。项目周边教育资源丰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城市公园环绕，生态环境优良；

区域交通便利，距地铁 5 号环中线洪浪北站 500 米。项目市场前景良好。 

4、建设资格文件取得情况 

实施主体确认 深宝城改[2014]79 号 

立项 深宝安发改备案[2016]0061 号 

土地出让合同 深地合字（2015）1006 号，深地合字（2015）1007 号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粤（2016）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170625 号 

环评批复 深环批函[2015]013 号 

用地规划许可证 深规土许 BA-2015-0027 号，深规土许 BA-2015-0028 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深规土建许字 BA-2015-0052 号，深规土建许字 BA-2015-0054 号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4403002015006601 号，4403002015006603 号，4403002015006604

号，4403002015006605 号 

5、项目投资估算 

单位：万元 

大类

项目 
细分项目 总投资金额 

普通商品住宅

部分总投资金

额 

非普通商品住

宅部分总投资

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 

土地成本 土地费用  182,372.03 109,486.39 72,885.64 - 

建安成本 

主体建筑工程费  54,166.44 29,843.37 24,323.07 18,326.18 

主体安装工程费  15,638.68 8,616.24 7,022.44 6,978.54 

配套费用 配套设施费  32,422.76 17,863.54 14,559.22 13,546.09 

期间费用 

管理费用 3,573.93 2,145.60 1,428.33 - 

销售费用 16,341.15 9,810.35 6,530.80 - 

费用化财务费用  200 120.07 79.93 - 

资本化财务费用 31,863.28 17,555.29 14,307.99 8,542.12 

其他费用 

精装工程费 42,739.35 37,391.56 5,347.79 5,347.79 

营销设施建造费 1,944.00 1,167.07 776.93 717.51 

公共设施维修基金 2,899.34 1,740.61 1,158.73 1,158.73 

工程管理费 5,156.96 2,841.26 2,315.70 - 



 

21 

 

大类

项目 
细分项目 总投资金额 

普通商品住宅

部分总投资金

额 

非普通商品住

宅部分总投资

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 

不可预见费 1,080.17 595.13 485.04 - 

总投资额 390,398.09  239,176.47 151,221.62 54,616.96 

6、项目进度情况与资金筹措 

本项目已于 2015 年 6 月开工。拟投入募集资金 54,616.96 万元，用于除普通商品住

宅以外其他业态的开发建设，其余资金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等途径解决。 

7、项目经济评价 

项目 指标 

预计总收入（万元）  737,850.99  

总投资（万元）  390,398.09  

预计净利润（万元）  172,614.90  

销售净利率 23.39% 

投资净利率 44.22% 

项目预计实现净利润 17.26 亿元，销售净利率约 23.39%。项目各项经济指标良好，

具有可行性。 

（五）中粮云景国际项目 

1、项目情况要点 

项目名称：中粮云景国际项目 

项目总投资：654,745.31 万元 

项目预计建设周期：2015 年 6 月至 2018 年 12 月 

项目开发主体：中粮地产（深圳）实业有限公司（中粮地产集团深圳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持股 51%，中粮地产集团深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 

规划用地面积：84,780m
2
 

规划建筑面积：423,210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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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松柏路与创维路交汇处，紧邻南光高速入口、

距离在建地铁 6 号线公明广场站 150 米。周边路网发达，对外交通通达性高。本项目为

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项目，规划用地面积约 8.5 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约 42.3 万平方

米。 

项目共分两期开发，其中一期主要用于建设写字楼、商业及配套、安居房以及高层

商品房；二期主要用于建设产业研发用房、商业、公共设施，并配有商务公寓，本次发

行的募集资金将用于除普通商品住宅业态外的安居房、写字楼、配套公寓、商业等业态

的开发建设。 

3、项目市场前景 

中粮云景国际位于光明新区腹地。光明新区位于深圳中部发展轴之上，经济年增速

连续七年保持深圳第一。作为光明首个都会商务综合体，邻近公明老城区的核心商业圈，

地理位置较好，公共交通发达。小区临近广深港高铁站，周围有南广高速、龙大高速。

小区通过地铁 6 号线，地铁 13 号线已在规划建设中。此外，本项目将产业、商业及生

活园区融为一体，住户可直抵周边配套设施；小区相邻的创维小学已动工建设，预期公

共交通的便利及学位上的优势将为项目带来良好收益。 

4、建设资格文件取得情况 

实施主体确认 深光城改确[2014]3 号 

立项 深光明发财备案[2016]0032 号 

土地出让合同 
深地合字[2014]78013 号，深地合字[2014]78014 号，深地合字

[2014]78015 号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粤（2016）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067060 号，粤（2016）深圳市不

动产权第 0067050 号，粤（2016）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067065 号 

环评批复 深环批函[2015]025 号 

用地规划许可证 
深规土许 GM-2014-0017 号，深规土许 GM-2014-0018 号，深规土

许 GM-2014-001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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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深规土建许字GM-2015-0009号，深规土建许字GM-2015-0010号，

深规土建许字 GM-2015-0031 号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4403002014044502 号，4403002014044503 号，4403002014044504

号，4403002014044505 号，4403002014044506 号，

4403002014044507 号 

 

5、项目投资估算 

单位：万元 

大类项

目 
细分项目 总投资金额 

普通商品住宅

部分总投资金

额 

非普通商品住

宅部分总投资

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 

土地成本  土地费用  289,035.00 78,619.10  210,415.90  - 

建安成本  

主体建筑工程费  133,300.00 36,258.33  97,041.67  30,000.00 

主体安装工程费  41,298.00 11,233.28  30,064.72  - 

主体装修工程  49,084.00 13,351.12  35,732.88  - 

配套费用  配套设施费  14,306.00 3,891.31  10,414.69  - 

期间费用  

费用化财务费用  150.00 40.80  109.20  - 

资本化财务费用 69,396.31 18,876.17  50,520.14  - 

期间费用  28,246.00 7,683.07  20,562.93  - 

其他费用  

前期工程费  10,747.00 2,923.24  7,823.76  - 

营销设施建造费 2,753.00 748.83  2,004.17  - 

公共设施维修基

金 
4,974.70 1,353.15  3,621.55  - 

工程管理费 7,811.30 2,124.72  5,686.58  - 

不可预见费  3,644.00 991.19  2,652.81  - 

总投资额 654,745.31 178,094.29 476,651.02 30,000.00 

 

6、项目进度情况与资金筹措 

本项目已于 2015 年 6 月开工，拟投入募集资金 30,000 万元，用于除普通商品住宅

以外其他业态的开发建设，其余资金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等途径解决。 

7、项目经济评价 

项目 指标 

预计总收入（万元）  935,94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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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指标 

总投资（万元）   654,745.31   

预计净利润（万元）  135,703.01  

销售净利率 14.50% 

投资净利率 20.73% 

项目预计实现净利润 13.57 亿元，销售净利率约 14.50%。项目各项经济指标良好，

具有可行性。 

三、 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关于资产评估相关事项的意见 

董事会核查了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资产评估事项，意见如下： 

（一）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为中企华评估，公司已履行必要的内部程序，选聘过程公开透

明。中企华评估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并持有相关部门颁发的评估资格证书，具有

从事评估工作的专业资质。中企华评估及其经办评估师与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相关当事方

除业务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 

（二）关于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中企华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所采用的假设前提及其分析原理、计算模型、重要参数、

预期各年度收益或现金流量等重要评估依据系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选取，遵循了市

场的通用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具有合理性。 

（三）关于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评估以持续经营和公开市场为前提，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和评

估方法适用的前提条件，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中企华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该评估方法符合相关规定与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 

（四）关于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所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

具有相关性，最终交易价格较为客观、公正地反映了标的股权的实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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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核查了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资产评估事项。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评估机

构的选聘公开透明、评估机构具有从事评估工作的专业资质、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

估所涉假设及结论合理。本次交易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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